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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文件名称
	发文字号
	清理意见
	备注

	1
	《包头市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企业主业管理工作的意见》
	包国资发〔2021〕244号
	废止
	因出台《监管企业主责主业管理办法》（包国资发〔2024〕100号），该文件不再执行。

	2
	《市属国有企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》
	包国资发〔2023〕17号
	废止
	因出台《市属国有企业重大事项管理办法》（包府办发〔2024〕77号），该文件不再执行。

	3
	《包头市国资委关于印发<审批审核事项清单（2023版）>等文件的通知》
	包国资发〔2023〕14号
	废止
	



